附件2：
青岛市智能建造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〇二四年八月
前    言
为推动青岛市智能建造项目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指导试点项目编制智能建造项目实施方案，根据《青岛市智能建造项目评价指标（2024版）》（以下简称《评价指标》），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研究制定了《青岛市智能建造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共设定6个章节，分别对应《评价指标》的6个一级指标，具体规定了智能建造项目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分别为项目策划、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施工、建筑产业互联网、智能建造实施效益。申报单位应根据《指南》对照《评价指标》编制智能项目实施方案，保证智能建造项目试点顺利实施。
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节能和科技处（电子邮箱：jw.kjc@qd.shandong.cn，电话：0532-85785840）。
主要起草人：季方、王丽静、李哲、李海生、段晓亚、崔维久、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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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策划
应用概况
1.1.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2）建设地址：
3）项目类型：□房屋建筑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4）实施起止年限：2024年X月X日立项，至2027年X月X日完工。
5）项目概况：项目规模、工程概况介绍。（500字以内）
1.1.2 应用目标
1）智能建造应用阶段：
☑项目策划    ☑数字设计    ☑智能生产    

☑智能施工    ☑建筑产业互联网   □其他             

2）自评得分汇总表
	青岛市智能建造项目自评价得分汇总表

	项目名称
	XXXX建设工程项目

	项目自评星级
	三星级 ★★★

	项目自评得分
	95

	一级指标汇总
	二级指标汇总

	一级名称
	满分
	得分
	二级名称
	满分
	得分

	项目策划
	11
	
	组织与管理
	7
	

	
	
	
	技术应用策划
	4
	

	数字设计
	24
	
	应用管理
	6
	

	
	
	
	BIM+一体化设计
	9
	

	
	
	
	设计成果交付
	9
	

	智能生产
	20
	
	过程管理
	10
	

	
	
	
	部品部件应用
	10
	

	智能施工
	26
	
	智慧工地
	20
	

	
	
	
	施工管理与交付
	6
	

	建筑产业互联网
	10
	
	软件和网络安全
	3
	

	
	
	
	智能协同管理
	5
	

	
	
	
	数字化产应链
	2
	

	智能建造实施效益
	9
	
	经济效益
	2
	

	
	
	
	生态效益
	1
	

	
	
	
	社会效益
	6
	

	本项目智慧工地应用目标
	AAA级

	注： 一星级 —— 70分≤得分＜ 80分   ★ ☆ ☆
二星级 —— 80分≤得分＜ 90分   ★ ★ ☆
三星级 —— 90分≤得分≤ 100分  ★ ★ ★


3）智能建造应用情况概述：智能建造在项目中的总体要求、实施计划和应用场景。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预期成效，各协同合作方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价值等内容。（2000字以内）
组织与管理
1.2.1 架构组织
1）各参与方架构组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写）
明确针对本项目制定的智能建造技术服务模式，明确项目各参与方的层级化架构组织，责权利界定应清晰，分工层次应明确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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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智能建造项目各参与方架构组织
2）各参与方职责要求（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写）
根据项目智能建造实施架构组织，明确架构中各参与方的职责要求，确保项目智能建造管理及应用的整体性、连贯性和顺畅性。
	序号
	各参与方
	职责要求

	01
	建设单位
	提出项目各阶段应用需求，建立整体管理体系；
委托总控/顾问单位，指派专人监督智能建造工作；
审核项目智能建造实施方案及各阶段成果；
……

	02
	智能建造总控单位/第三方
咨询顾问单位
	协助建设单位制定本项目的应用策划及实施导则；
统筹、协调与管理本项目智能建造技术的应用实施；
配合建设单位进行项目报审、评奖、推广等工作；
……

	03
	勘察设计单位
	具备BIM设计能力，配备专业的BIM设计团队；
编制《设计BIM应用实施细则》，满足项目智能建造应用需求；
……

	04
	施工总包单位
	具备智能建造应用实施能力，配备专业的应用实施管理团队；
编制《智能建造施工应用组织设计方案》，并进行应用过程管理；
……

	05
	智能生产单位
	采用自动化、智能化设备进行生产加工；
具备应用设计BIM数据驱动生产的能力；
……

	06
	造价咨询单位
	具备模型数据与造价数据之间的转换能力；
利用BIM技术对项目造价进行精细化管控；
……

	07
	工程监理单位
	具备模型数据及项目协同管理平台的应用能力；
利用BIM技术实现项目管理的进度、质量、造价的控制；
……

	08
	其他各参与单位
	完成本项目对应工作中的智能建造要求，与其他参与方进行数据信息协同共享，提供相应智能建造应用成果。（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增补）


3）项目人员配备及岗位职责（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写）
明确项目经理负责智能建造管理、实施等职责内容，明确项目中配备的智能建造专职人员数量及人员技术能力要求（如职务职称、学历履历、荣誉奖项、执业证书等），明确具体任务执行、技术支持等相关职能、职责。
	序号
	岗位
	职责要求

	01
	智能建造
专项项目经理
	参与智能建造前期策划工作，协调各参与方实施应用，确定本项目的工作分工和进度计划安排。

	02
	技术质量负责人
	对本项目工程范围内智能建造技术应用的质量审核和把关，落实既定的智能建造实施计划。

	03
	各专业BIM工程师
	搭建各专业BIM模型，满足智能建造技术应用实施需求，实现从设计到竣工全过程模型图模一致、一模到底。

	04
	数字化资料管理员
	实时对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模型数据、变更签证、文档资料等信息进行数字化管理及归档。

	06
	其他岗位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增补）


1.2.2 项目制度
项目应建立与智能建造需求匹配的管理制度和实施章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写或按需成册）：
	序号
	包含内容
	具体要求

	01
	运行保障
	明确智能建造技术应用实施的保障机制与措施

	02
	项目管理
	将智能建造技术的实施管理纳入项目管理制度

	03
	生产流程
	建设过程、生产流程应涵盖智能建造技术应用

	04
	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宜包括BIM模型质量管理、智能建造实施工作质量管理两部分内容

	05
	考核及奖惩
	制定智能建造实施应用考核指标，并依据指标制定奖惩办法

	06
	协调沟通
	制定相应的专项例会制度，建立专项会签机制等

	07
	其他制度或章程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增补）


1.2.3 管理模式
明确本项目采用的工程建设组织实施方式，是否采用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模式，是否采取建筑师负责制等工程建设领域的创新管理模式。
本项目管理模式拟采用：
☑工程总承包
☑全过程咨询
☑建筑师负责制（可多选）
技术应用策划
1.3.1 技术应用策划方案
根据项目智能建造技术的实际应用需求，明确智能建造在项目中的总体要求、技术路径、实施计划和应用场景等技术应用内容，策划方案应可实施性强、逻辑严谨，充分发挥智能建造等相关创新技术优势。
1.3.2 策划方案成果文件
策划方案成果文件应包含但不限于《XXXX项目智能建造技术应用标准》《XXX项目BIM技术应用手册》等内容。
1.3.3 全过程应用与交付
明确智能建造技术在本项目中应用于设计、生产、施工和竣工交付的技术路径，实现数字信息在建筑全生命期中的高效协同。
第二章 数字设计
应用管理
2.1.1 软件应用
1）BIM主建模软件应用
明确项目使用的BIM主建模软件，并对软件的自主国产化情况、三维建模能力、可视化查询、轻量化处理以及对模型数据的处理、分析和预测等功能提出具体要求。
2）BIM辅助软（插）件应用
明确基于BIM主建模软件挂载的辅助软（插）件使用情况，并对软（插）件的相应功能（效率提升、模拟分析、工作协同、图纸绘制、轻量化转换、清单算量、实时渲染等）特性提出具体要求。
3）平台类软件应用
明确项目中所使用的平台类软件，包括但不限于协同设计平台、项目管理平台、构件库管理平台等，并对平台的数据采集、管理、存储和共享功能提出具体要求。
4）体系化软件应用
明确项目数字设计过程中所采用的软件、插件、系统及平台的体系化应用思路与逻辑关系，确保源头设计数据的准确性、唯一性以及时效性。
2.1.2 管理系统
明确项目设计过程中所采用的项目管理系统，实现设计项目的计划进度、人力资源、成本费用、质量评价、成果归档等项目全过程管理与控制，明确过程中所产生的设计管理数据与其他各参与方进行数据共享的技术路径。
“BIM+”一体化设计
2.2.1 辅助设计
1）明确项目采用设计可视化展示、建筑性能分析、VR/AR/MR 等虚拟仿真技术、设计冲突检测、标准化部品部件库应用、移动端应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优化技术的应用情况。
2）明确项目设计阶段BIM成果结合施工现场的实际应用情况——是否对各专业深化设计初步成果进行集成、协调、修订与校核；有无形成综合平面图、综合管线图等相关成果；能否保持各专业协调、图纸一致等。
2.2.2 正向设计
明确项目在设计阶段是否采用BIM正向设计，明确设计各阶段图纸（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施工深化设计等）的绘制手段。
2.2.3 辅助审查
明确利用BIM软件对设计阶段图纸进行辅助校核、智能化审查的应用情况，并应从设计质量审查（专业问题、规范问题）、设计优化提升（成本优化、空间提升）两个维度进行应用。
设计成果交付
2.3.1 表达手段
明确使用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模型、电子图纸和文档、点云、多媒体、网页等多种手段进行设计意图表达的情况。
2.3.2 成果完整性
明确交付成果的完整性是否符合信息需求文件和实施计划的相关要求。
2.3.3 成果文件管理
明确项目设计成果文件电子化程度，确保成果文件格式规范、归类有序、命名统一、版本无冲突。
2.3.4 交付要求
1）明确设计成果是否可指导施工，并提供设计成果交底和过程资料。
2）明确设计成果是否提交青岛市智能数字施工图审查系统。
3）明确设计应用成果是否与施工单位进行交接确认。
第三章 智能生产
过程管理
3.1.1 数字化应用
1）明确生产过程中利用设计阶段数据，实现数据驱动生产的情况。
2）明确基于BIM轻量化模型，对生产阶段关键环节进行可视化进度和质量检查、项目部品部件生产、物流等数据实现在线传输、存储、审核的应用情况。
3）明确基于生产管理系统编制部品部件供应计划，且同步关联设计、施工计划，实现部品部件实际生产进度与项目现场同步的应用情况。
3.1.2 编码
1）明确使用《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 51269）、《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分类和编码标准》（T/CCES14）的分类编码体系的情况，是否基于条形码、二维码、RFID 等标识技术，对部品部件进行编码应用，编码信息是否可流通、可共享、可附加。
2）明确BIM信息与 RFID 等标签信息的同步更新情况，是否对部品部件形成唯一信息的识别标签，对部品部件生产的全生命周期能否进行可追溯管理。
3.1.3 质检
明确对部品部件进行检查，数据上传相关管理系统的应用情况。
3.1.4 物流
1）明确物流管理系统的应用情况，是否支持部品部件的仓储和运输管理，是否可查看实时物流状态。
2）明确智能堆场装备的应用情况，是否使用自动码垛机或自动吊板码垛设备或构件专用自装卸运输车。
3.1.5 交付
1）明确项目部品部件生产合同、生产过程资料、合格证等全部采用数字化技术归档的情况。
2）明确项目部品部件生产过程数据，交付BIM模型及数据的情况。
部品部件应用
3.2.1 智能化、自动化设备应用
明确项目采用智能化、自动化设备或生产线的应用情况，使用模型数据驱动智能生产的应用情况。
3.2.2 装配式建筑技术应用
明确项目装配式建筑技术的应用情况，明确装配面积占比、单体装配率等关键数据，提供《青岛市装配式建筑评价意见（预评价）》，明确信息化技术应用情况。
3.2.3 装配式装修技术应用
明确项目装配式装修技术，如干式工法（地面、楼面、墙面、顶面）、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管线分离等技术的应用情况。
第四章 智能施工
智慧工地
4.1.1 智慧化工地评价
根据《青岛市智慧化工地评价标准》，明确本项目达到或拟达到的智慧化工地等级，并应简要阐明本项目在智慧化工地上的创新应用点。
施工管理与交付
4.2.1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在项目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中除包括施工组织、质量安全管理等常规内容外，还需明确智能建造相关技术的集成、实施和管理，编写智能建造技术专篇。
4.2.2 数字管理平台
明确利用相关平台进行施工模型、施工资料过程管理，实现数字化移交的应用情况。
4.2.3 BIM数字化竣工交付
明确基于BIM的数字化交付是否包括设计模型、施工阶段模型以及竣工模型，模型中是否含有相应使用说明信息，成果交付能否符合相关管理系统的要求。
4.2.4 档案建立
明确工程档案资料电子化、无纸化以及电子签章等技术的应用情况，明确档案资料中原生电子文件占比数据。
第五章 建筑产业互联网
系统和网络安全
5.1.1 系统
明确项目智能建造过程中借助的国产化管理系统或平台实现BIM模型数据管理、数据传递共享的情况。
5.1.2 安全
依据《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明确项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的基本要求，并明确本项目网络安全保护等级。
智能协同管理
5.2.1 设计协同管理
明确项目中设计阶段的协同管理平台体系，阐明项目上任务、图档、审查、变更、交付等进行设计协同管理的应用情况。
5.2.2 生产协同管理
明确项目部品部件智能生产过程中深化设计、计划安排、生产过程、运输、交付等全过程生产协同管理的应用情况。
5.2.3 施工协同管理
明确项目施工过程中各参建方数字化协同管理的应用情况。
5.2.4 协同管理平台
1）明确项目中是否具备多方共同应用的协同管理平台，并对该平台能否串联设计、生产、施工等各个阶段，实现各阶段数据互通的功能提出具体要求。
2）明确项目协同管理平台与青岛市智能建造创新协同平台数据打通，实现智慧监管，推动“数字住建”建设的技术路线。
数字化产业链
借助BIM、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明确在项目中采用的项目管理、招标采购、机具租赁、用工管理、装饰装修工程管理等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或系统，并阐明上述平台或系统实现管理同步、数据贯通的技术路线。
第六章 智能建造实施效益
经济效益
6.1.1 施工效率
明确通过智能化管理，优化施工工序，提高施工效率，缩短项目施工工期，提高建造效率的情况，并通过对比分析明确效率的提升比率。
6.1.2 综合成本
明确采用智能施工和数字化管理，减少人员投入、提高设备运行效率、降低材料损耗的情况，并通过造价分析测算出节约综合成本的数据。
生态效益
明确采用智能施工和数字化管理，节省原材料、水等资源，进行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降低能耗与环境污染，减少碳排放量的情况，并辅以数据支撑。
社会效益
明确本项目在科技成果、专著专利、优秀工法、荣誉奖项、媒体宣传和交流观摩等方面的情况。
仅为示意，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制





仅为示意，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制





仅为示意，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制





仅为示意，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制











仅为示意，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制





仅为示意，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制





仅为示意，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编制











